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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652     股票简称：泰达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10-05 

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投资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意见的 

公告 

 

 

 

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（临时）

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投资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，基于个人独

立判断，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，现公告如下： 

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25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，2010 年 3 月 1 日召开

了董事会会议，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

提交的材料。我们认为：董事会在召集、召开的程序和过程中符合有关法律、法

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会上四名关联董事（刘惠文先生、张军先生、马军先生和

邢吉海先生）回避了表决，切实保障广大股东的利益。五名董事（包括三名独立

董事）一致通过了《关于投资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董事会通过

对此次决策和信息披露的审议，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。 

公司此次向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4亿元，是贯彻“资源经营”公

司战略快速抢占优质资源的重大举措，将进一步做大公司金融股权投资产业并丰

富现有金融产业格局。渤海财险过去几年的市场开拓成绩、目前拥有的竞争优势

和竞争资源、财产保险的经营牌照价值，以及其今后的发展前景，将有助于公司

内含价值的进一步提升，给股东以更好的投资回报。 

本次投资的定价依据不仅考察了渤海财险增发的市盈率和市净率，渤海财险

的财产保险经营牌照价值、渤海财险目前拥有的竞争优势和竞争资源、以及滨海

新区未来发展为其带来的巨大发展潜力等，也是衡量本次投资定价的重要依据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

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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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以上因素，我们认为，渤海财险此次增发的定价是公平、合理的。 

我们注意到，本次投资若能完成，公司将面临对渤海财险进行有效管理的风

险。我们提示公司采取相关防范措施，加强风险管控，力争更好的投资回报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独立董事：罗永泰、线恒琦、徐春利  

2010年3月2日 

 
 
 


